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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過癌症等任何單一疫病致死率的傳染性疾病，張開防疫網最關鍵的是及早「隔離」，甚

至對只是「疑似患者」都先隔離再說，這是台灣 2003 年戰勝 SARS，付出了相當代價的血

淚經驗。南韓 10 餘年前 SARS 疫情僥倖豁免，因而造成這一波疫情的應對失序。 

七、南韓迄今有接近 2500 所學校停課，WHO 的考察團罕見地表示此舉「毫無科學依據」，希

望南韓政府盡快讓學生復學。表面上看來，是因 MERS 多為醫院內傳播，學校不是防疫重

點；但進一步推敲 WHO 的弦外之意，是指數百萬學生在市井遊走，假設有 MERS 尚未確

認的病例，豈不更造成病毒散播的機會。 

八、嚴密隔離是防疫的關鍵鐵律，這也是上周南韓大統領朴槿惠至隔離病房探視醫護人員未穿

著防護衣，因而遭致強抨擊的原因。可以解讀為韓國對疫情警覺不夠，但證諸衛生、地方

官員的應對，則顯示對傳染性疾病顯然認知不足，防疫疏漏無處不有。 

九、南韓 MERS 應對失序，是台灣彌足珍貴的「負面教材」。南韓沒有承受過 12 年前 SARS 的

磨練，遲付的代價這一波連本帶利償還，但這不代表台灣早有免疫、百毒不侵的體質。台

灣應對 SARS 的經驗絕對珍貴，但以病毒的變化多端，防疫經驗只能是應對不慌亂的根底。 

（三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日前衛福部健保公布去年的健保花費

總額約五千九百億元，其中癌症醫療支出七八二億元，佔了

百分之十三點三，為健保支出最花錢的疾病，針對健保花費

的問題。目前許多過於頻繁尋求醫療診斷的現象，不單使醫

生負擔過重，難免影響醫療品質，對於病人來說，總是懷著

憂慮情緒經常出入醫院，不唯犧牲生活品質，影響維持健康

最為關鍵的自體免疫力，其所求得的醫療是否恰適，也是值

得三思的。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衛福部健保公布去年的健保花費總額約五千九百億元，其中癌症醫療支出七八二億元

，佔了百分之十三點三，為健保支出最花錢的疾病，去年十大癌症排名與歷年差異不大，

其中以肝癌藥費成長百分之二十點四最高，主因近年不斷有治癌新藥上市，造成健保支出

居高不下。 

二、人類面對身體疾恙，採行醫藥治療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隨著醫療技術發展，卻也發現許

多醫藥治療並不必然帶來更好的結果，近代醫學開始更為強調「預防重於治療」觀念，領

略到許多疾病不是一味投藥醫治便可以解決。 

三、以癌症為例，由於是長時間、多因演變以及複雜機制的疾病，這正是癌症治療困難所在，

這種疾病成因複雜，因人各異，難以用針對單一效用機制的化學藥物解決，也是多年來多

種癌症成為十大死亡原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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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去面對癌症疾病，總強調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概念，但是現在醫學對於癌症，有不同看法

，認為癌症應該可分成好些個階段，有所謂的「細胞增生」、「癌前病變」「良性腫瘤」

和「癌症」，認為在前三個階段的狀況，並不需要採行治療，身體也有自癒能力，舉例來

說，二○一三年五月美國《內科醫學年報》就提出看法，不建議對任何年齡的攝護腺特異

性抗原（PSA）進行篩檢，因為這與病人壽命預期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五、二○一三年八月《美國醫學會期刊》也提出對癌症所謂「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問題

的看法，認為過去三十年早期診斷癌症的經驗發現，原來預期這種診斷會減少末期癌病以

及降低癌症死亡，但都沒有發生，這個經驗顯現的是癌症高度複雜性，以及癌症病變非單

一性演進歷程的特質。 

六、二○○九年五月英國頂尖《自然》雜誌也刊登過一篇討論應改變對抗癌症策略的文章，作

者為相當有經驗化療專家，他認為過去化療以趕盡殺絕辦法對付癌症的策略，面對透過淋

巴或血液，從原始腫瘤蔓延至其他組織或部位的癌細胞，不但不是最好的治療方式，還增

加了癌細胞在有毒化學藥物中，適應環境轉化增生的機會，這位化療專家還以生物細胞學

的實驗結果，顯現化療破壞原有不同性質細胞平衡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由老鼠的動物實

驗則顯現，比起只做控制病情的老鼠，積極治療的老鼠生存的時間反而較短。 

（三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院會日前通過的「長照保險法

草案」，保險費由雇主、個人、政府共同負擔，雇主、個人

及政府三方分攤比例，由原本規劃的 6：3：1，調整為 4：3
：3。根本之計，政府對於類似《長照保險法》或其他福利政

策的財源，實在應該從稅收制度改革著手，尋求解決。面對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更應該帶來長期照顧、醫療衛生、居家

管理等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行政院及其所屬尤其應該積極

制訂促進長期照顧、居家管理等服務發展的產業政策，以吸

引民間企業投入，並加強相關人力資源的培訓。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照行政院院會日前通過的「長照保險法草案」，保險費由雇主、個人、政府共同負擔，

雇主、個人及政府三方分攤比例，由原本規劃的 6：3：1，調整為 4：3：3；該法將作為長

照服務的財源依據，如立法院審查順利，最快 107 年可以實施。其中企業負擔比例調降，

無疑是促使工商團體支持法案的主因。回顧該法推動過程，可以發現企業負擔沈重，國家

財政惡化的問題亦極嚴重，國人不能再予忽視，如何透過稅改，以充裕各類社會保險的財

源，已是必須鄭重面對的課題。 


